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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民政課工作報告 
自民國 107 年 11 月起 

至民國 108 年 04 月止 

工 作 項 目 計 畫 要 點 辦 理 情 形 備 註 

一、自治業務 

 

 

 

 

 

 

 

 

 

 

 

 

 

 

 

 

 

 

 

 

 

 

 

 

(一)辦理里、鄰長

全民健保 

(二)發放鄰長為民

服務作業費 

 

 

(三)代表、里長、

鄰長報紙採購

驗收作業 

 

(四)鄰長意外傷害

保險 

(五)里集會所業務 

 

 

 

 

 

 

 

 

 

(六)辦理 107 年新

竹縣縣長縣議

員 暨 鄉 鎮 市

辦理里、鄰長及眷屬加、退保手續共 425

件及繳費（經常辦理）。 

107.12.26 辦理 107 年 9-12 月鄰長為民服

務無鉛汽油油料儲值及驗收作業，儲值

卡片計 679 筆、合計總金額 5,408,000 元

(含儲值金 5,407,000 及製卡費 1,000 元)。 

108.01.03 辦理 107 年 9-12 月代表、里長、

鄰長報紙驗收作業，本次報紙派送查驗

數共計 624 份，已達閱報之代表、里長、

鄰長 751 人之 83%。 

辦理 107 年鄰長意外保險加、退保手續，

107 年 9-12 月異動 7 位鄰長。 

(1) 辦理各里集會所充實設備、物品及各

項修繕等工作。 

(2) 依里集會所使用管理辦法，受理團體

或個人申請租借里集會所，107 年 11

月至 108 年 4 月份共計約 380 件。 

(3)107 年 12 月份辦理各里集會所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火災保險及 108 年 3 月

份辦理各里集會所建築物安全檢查。 

(4)溪州、崇義等里辦理撥用、興辦事業

相關事宜，以利新建集會所使用。 

(1)辦理選舉業務，統籌本市選務作業中

心各項工作計畫、協調、聯繫事項、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遴派講習、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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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解業務 

 

 

 

 

 

 

 

 

 

 

 

長、鄉鎮市民

代表、村里長

選舉及全國性

公民投票業務 

(七)辦理第九屆市

長宣誓就職交

接典禮 

(八)辦理第九屆里

長就職交接及

鄰長聘任事宜 

(九)辦理 108 年第

1、2 季里長、

里幹事業務聯

繫會報 

 

 

 

(一)受理民眾聲請

調解事件 

 

 

 

 

 

 

(二)調解業務擴大

宣導及考核 

 

 

票所設置、佈置、選舉票點領、分發

保管、投票及開票作業、選舉人名冊

公告閱覽、選舉公報及投票通知單送

達及鼓勵選舉人投票等其他事項。 

典禮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假本市民眾活

動中心辦理完畢。 

 

辦理本市 31 個里業務、財產交接，聘任

684 位鄰長。 

 

(1)108 年 1 月 15 日假本所三樓會議室辦

理 108 年第 1 季里長、里幹事業務聯

繫會報。 

(2)108 年 4 月 10 日假本所三樓會議室辦

理 108 年第 2 季里長、里幹事聯繫會

報。 

 

(1)107 年總收案件數為 840 件，扣除未到

場、自行和解、撤回之案件，結案數

計為 616 件。107 年度調解成立之總件

數為 461 件。調解成立率為 74.80 %。 

(2)108 年度，自 1 月起至 108 年 3 月 28

日，調解委員會共受理 144 件聲請案，

迄至 3 月 28 日止調解成立件數為 90

件。 

(1)108 年 3 月 19 日下午縣府法制科及新

竹地檢署主任檢察官至本所視察考核

調解業務。 

(2)製作宣導標語懸掛於機關學校、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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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教育 

 

 

 

 

 

 

 

 

 

 

 

四、體育活動 

 

 

 

 

 

 

 

 

 

(三)調解業務平時

宣導 

 

 

 

 

 

推行國民教育及 

學生獎勵 

 

 

 

 

 

 

 

 

 

 

推行社會教育提

昇正當娛樂生活

品質 

 

 

 

 

 

區等公共場所。另宣導標語張貼在本

市各里社區公佈欄廣為宣導。 

(1)利用社區理、監事會議宣導。 

(2)利用里鄰長講習會宣導。 

(3)利用里民大會及各里社區辦理晚會等

活動懸掛紅布條宣導。 

(4)張貼調解宣導標語，於本市各里、機

關各處公佈欄張貼宣導。 

 

(1)108年 3月份寄送 108學年度小學新生

入學通知書總計 3267 份。 

(2)竹北市 108 年度教育獎學金核發申請

高中計 78 名、國中計 160 名、國小計

190 名，總計 428 名。 

(3)108 年 4 月份購贈兒童節紀念品幼兒

組:兩用緩衝顆粒實用護頸枕 8190

份、國小組:卡通防潑水折疊收納後背

包 16847 份。 

(4)每月異動學生人數查詢登錄 107 年 11

月~108 年 4 月止共計 1735 人。 

 

(1)為提倡市內體育活動，發掘並培養優 

  秀運動人才，促進市民身心健康，於 

  107 年 11 月辦理市長盃滑輪溜冰錦標 

  賽、桌球錦標賽；107 年 12 月辦理市

長盃足球錦標賽。108 年 4 月預計辦理

市長盃網球、及慢速壘球錦標賽，其

餘各項體育活動期程規畫中。 

(2)辦理本所及代表補助體育會(含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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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端正禮俗、 

寺廟輔導 

 

 

 

 

 

 

 

 

 

六、推行守望          

   相助工作 

 

 

 

 

七、原住民生 

    活輔導 

 

 

 

八、祭祀公業 

 

 

 

 

 

 

(一)端正禮俗 

 

 

(二)寺廟輔導 

 

 

 

 

 

 

 

加強推行守望相

助規劃輔導工作 

 

 

 

 

原住民生活輔導 

 

 

 

 

祭祀公業輔導 

 

 

 

  項委員會)及體育團體活動費核銷作 

  業。 

 

107 年 12 月辦理市長盃書法比賽，108

年 1 月辦理迎春名家送春聯活動。 

 

(1)輔導寺廟召開信徒大會並檢送會議

紀錄的有豆子埔惟馨宮、清水祖師廟

新港港安宮、竹北市召會、CAN 基督

國度事奉教會、隆昌宮、蓮花寺、旨

聖宮、竹北天后宮、新竹靈糧堂等。 

(2)輔導彌陀山大佛王寺換發寺廟登記

證。 

 

(1)辦理本所及代表、議員補助守望相助

隊活動費、應勤裝備費等核銷作業。 

(2)協助辦理函轉監視器等相關問題。 

(3)108 年 2 月份辦理本市各社區守望相

助隊春安期間年終加菜金。 

 

(1) 受理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修繕住宅

補助等申請案件。 

(2) 協助辦理原住民急難救助、生活輔

助、技能檢定等補助申請案件。 

 

(1)辦理祭祀公業管理人、規約及各項變

動補正等審查作業、祭祀公業條例相

關法令疑義之釋疑及協助輔導公業

規約及運作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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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墓業務 

 

 

 

 

 

 

 

 

 

 

 

 

 

 

 

 

 

 

 

 

十、地政業務 

 

 

 

 

 

 

 

公墓管理 

 

 

 

 

 

 

 

 

 

 

 

 

 

 

 

 

 

 

 

 

(一)辦理私有耕地 

   租約變更、收 

   回、終止登記 

(二)三七五租約證

明審查 

(2))輔導祭祀公業張永豐、祭祀公業竹塹

七姓公等申報祭祀公業法人。 

  

(1)107 年 11 月至 108 年 4 月止各公墓 

接受民眾申請埋葬許可 30 件。 

(2)107 年 11 月至 108 年 4 月止接受民眾

申請 0 件、遷出 0 件納骨塔位。截至

4 月底為止存放率達 100%,塔位已滿。 

(3)108 年本市第 1、2、6、7、8 公墓第 1

期割草工程、第 4 公墓第 2 期割草工

程已分別於 3 月中旬及 3 月底執行完

畢。 

(4)108 年本市第 1、2、4、6、7、8 公墓

第 1 期棺木等廢棄務清理工程於 3 月

中旬執行完畢。 

(5)108年 4月 5日於本市第四公墓納骨塔

舉行清明祭典活動。 

(6)第六公墓納骨塔興建工程規劃案--環

境差異影響分析報告書業經新竹縣政

府環境保護局審查通過(107.8.20)並完

成定稿本作業，目前興辦事業計畫書

函送新竹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

查中。 

 

耕地租約續訂、變更、終止、註銷、清

理租約暨塗銷三七五註記。截至目前有

效租約筆數：308 筆租約。 

配合機關函查，辦理有無三七五租約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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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兵員征

集 

 

 

 

 

 

 

 

 

十二、兵力動

員 

 

 

(三)配合審核辦理 

農業使用証明 

(四)各類公告事項 

 

 

 

 

(五)非都市土地違 

   規使用查報 

 

(六)市有耕地租約

管理 

(七)配合辦理徵收

作業 

 

(一)抽籤 

 

 

(二)徵集 

 

(三)其他 

 

 

 

 

(一)退役軍人管理 

(二)退役軍人轉免

役複檢 

 

配合農業課辦理農業使用證明審核

作業。  

(1)配合地政事務所進行土地（建物）書

狀滅失、補發申請、土地重測等，進

行公告事件。 

(2)配合其他鄉鎮辦理變更，終止三七五 

租約，應予進行公告。 

查報本市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案件、配合內政部國土監測整合通報系

統辦理變異點確認及查報。 

配合財政課市有出租耕地清查及租約管

理(續訂、變更、終止)。共 12 筆租約。 

配合縣府徵收作業，提供本市租約登記

等。 

 

役男徵兵檢查或專科複檢後，經縣府體

位判等確定，即依照排定日期辦理抽籤

手續。 

依照上級配賦兵員分梯次辦理常備兵、

替代役等徵集護送入營。 

(1)辦理一般役男緩徵及延期徵集作

業，如緩徵原因消滅者應予徵集入營 

(2)依規定辦理各年次役男動態連繫管

理。 

 

依規受理後備軍人退伍報到。 

(1)受理後備軍人轉免役申請。 

(2)辦理後備軍人免役除管。 

(3)辦理後備軍人禁役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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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軍人權 

益 

 

 

 

 

十四、國軍睦

鄰經費 

 

 

 

 

 

 

 

 

 

 

十五、民防業 

務 

 

 

 

 

 

(三)替代役管理 

 

 

 

在營軍人家屬生

活扶助  

 

 

 

 

107 年國軍睦鄰經

費分配 

 

 

 

 

 

 

 

 

 

 

辦理民防業務 

 

 

 

 

 

 

(1)辦理替代役備役遷入列管。 

(2)辦理替代役備役遷出除管。 

(3) 辦理替代役退役列管。 

 

(1)辦理 108 年傷殘、遺族春節市長慰問

金發放 14 人,每人新台幣 10,000 元,合

計新台幣 140,000 元。                                                                                                             

(2)役政急難慰問基金發放 8 人,每人新

台幣 3,000 元,共發放新台幣 24,000 元 

 

竹北市 107 年國軍睦鄰經費共新台幣

1,000 萬元執行完畢分配如下： 

(1)大義、尚義、崇義等三里各新台幣 30

萬元辦理公益支出活動合計新台幣

90 萬元。 

(2)新竹市漁會專案改善工程新台幣 200

萬元。 

(3)貓兒錠幹線、二中支線護岸改善工程

新台幣 410 萬。 

(4)崇義、尚義里道路改善工程新台幣

300 萬元。 

 

(1)辦理竹北市民代表補助（義消、義

警、民防、、義警協會、交通義警協

會、 退休警察協會、警察志工服務

協會）活動費作業。 

(2)配合新竹縣政府消防局辦理防範一

氧化碳中毒執行計畫-竹北市熱水器

補助專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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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防災業

務 

 

 

 

 

 

 

 

 

 

 

 

 

 

 

 

 

 

 

 

 

 

辦理防災業務 

 

 

 

 

 

 

 

 

 

 

 

(3)配合新竹縣政府消防局辦理補助設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專案作業。 

(4)辦理 108 年度竹北市增設消防栓工程 

配合款作業。  

(5)108 年 01 月 28 日辦理 108 年度慰勞加

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人員加菜金

發送作業，共計 30 個單位。 

 

(1) 本市 107 年下半年災害防救會報於 

12 月 11 日假本所三樓會議室召開完

竣，與會各防災單位參與各項防災議

題之討論，並於會後邀請新竹縣政府

消防局災害管理科戴科長荏國講授

他山之石-從選舉看災害防救工作，

以提升本市各防災編組之專業知

能。  

(2) 預定於 108 年 4 月底前完成本市相關 

   水域安全告示牌之增設或修復，俾能 

   在汛期來臨前加強宣導。 

(3)參加中央及縣辦理之各種災害防救工

作講習、會議和訓練，由各相關業務

人員及里長前往參加。 

(4)災害發生前做好各項防災整備工作，

災害發生時動員各項資源進行搶救工

作及復原工作，以確保市民生命財產

安全。 

(5)更新、彙整本市各項防救災資源、表

冊等資料，以備不時之需。                                        


